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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朗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

 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朗新科技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朗新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

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

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

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对朗新科技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，

核查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概述 

研究院主要承担无锡市委、市政府和各委办局及辖区政府的数字经济产业发

展决策咨询、调查研究、建言献策、宣传培训和整合资源等职责，汇聚国内外高

水平人才和资源，共同创建无锡数字经济智力高地，支撑无锡数字经济创新实践。

朗新科技作为研究院的唯一发起人，为支持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办公场所施工、

建设、装修及为其运营提供流动资金，朗新科技董事会同意以自有资金向无锡数

字经济研究院提供不超过 1150 万元人民币（含）的借款，本次财务资助采取无息

借款的形式，借款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3 年，上述额度在授权期限

范围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。 

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

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《深圳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中关于对外提供财务

资助和关联交易规定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向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提供

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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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：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52320200MJ5964633Y 

法定代表人：郑新标 

开办资金：100 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20 年 4 月 23 日 

社会组织类型：民办非企业单位 

住所：无锡市新吴区菱湖大道 111 号无锡软件园天鹅座 A栋 8 层 

经营范围：围绕无锡数字经济、城市互联网、产业互联网开展总体规划、顶层

设计、实施方案、商业模式以及政策研究，并提供技术咨询、调研推广、监理测试、

评审评估、编制电子商务发展报告等服务；开展数字经济课题研究、成果引进与转

化，参与产学研合作；培养数字经济专业化人才，开展学术交流，推广科研成果，

组织会议和讲座。 

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，朗新科技为其唯

一发起人，开办资金均为朗新科技缴付。经审计，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无锡

数字经济研究院的资产总额为 1,115,191.05 元、负债总额为 640,004.5 元、净资产

为 475,186.55 元；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2120.55 元、净利润为-524,813.45 元。 

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信用状况良好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朗新科技是无锡经济

研究院的发起人，系为朗新科技的关联方。公司在此次财务资助之前未对无锡数字

经济研究院进行过财务资助。 

三、提供财务资助的原因及风险防范措施 

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是由朗新科技发起，无锡市大数据管理局为主管单位，经

无锡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的政企合作新型创新联合体和研究机构。 

朗新科技作为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唯一发起人，为支持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办

公场所施工、建设、装修及为其运营提供流动资金，以自有资金向其提供不超过

1150 万元人民币（含）的财务资助。同时，根据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与无锡市大

数据管理局、无锡国家高新科技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的《合作协议书》，无

锡数字经济研究院作为无锡市政府重点支持单位，在研究院办公场所建成及正常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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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使用后，无锡国家高新科技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将根据《合作协议》给予相应

的场地建设补贴及运营支持补贴，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收到政府补贴款项后将根据

实际情况一次或分次返还朗新科技所提供的相关财务资助。因此，朗新科技对无锡

数字经济研究院提供的财务资助整体风险可控，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

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。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已经建立了良好的风险控制体系及

信用信息管理制度，不能如期履行偿债义务的可能性较小；同时，公司将积极跟进

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的装修及运营进展以及政府补贴款的下发情况，确保资金安全。  

四、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情况 

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，公司无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，不存在逾期未收回财

务资助的情形。 

五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

本关联交易有利于支持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的发展，符合公司自身发展的战略，

经协商采取无息借款的形式。 

六、与该关联人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

截止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，公司与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。 

七、审批程序 

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

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，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

意意见。 

八、审批程序 

公司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，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、第三届

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，履行了必要的审批

程序。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

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

性文件的规定。综上，保荐机构对公司同意朗新科技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

交易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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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荐代表人：    

 
纪若楠  彭捷 

 

 
 
 
 
 
 

 
 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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